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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東酒店實業有限公司 

FAR EAST HOTELS AND ENTERTAINMENT LIMITED 

(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：00037) 

 

延長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時限 

 

茲提述遠東酒店實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有關

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（「獨立非執行董事」）吳先生辭世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

除非文義另有界定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在吳先生辭世後，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少於上市規則第 3.10(1)條所要求的最低人

數，且審核委員會成員人數少於上市規則第 3.21 條的要求。根據上市規則第 3.11

及 3.23 條，本公司應於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 3.10(1)及 3.21 條的規定的三個月內

（即二零二五年二月八日或之前）委任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和一名審核委員會成員。 

 

在吳先生辭世後的三個月期間，董事會持續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上述的空缺且已將

其中一位候選人列入候選名單。然而，本公司仍需要更多時間完成甄選及提名程序

以及讓候選人接受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命。本公司已作出申請，並獲得聯交所授予

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.10(1)及3.21條的規定至二零二五年五月八日。 

 



本公司將竭盡所能委任合適人選填補空缺，以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遵守上市規則

的相關規定。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。 

 

 

 

代表 

遠東酒店實業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、主席、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

邱達偉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二月七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邱達偉先生及邱詠雅小姐；非執行董

事邱裘錦蘭女士及邱華俊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偉石先生及吳志堅先生。  

 

 


